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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18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兖州煤业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21-076 

 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兖州煤业”、“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山东端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（“山东端信公司”）

通过公开竞拍取得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“山东

能源”）全资子公司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（“东华物流公

司”）之权属公司兖矿东华榆林物流有限公司（“榆林物流

公司”）62%股权，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95.98 万元（“本次

交易”）。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，无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东华物流公司于 2020年 8月被山东省邹城市人民法院宣告破产，

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法院批准，破产管理人将东华物流公司所

持有的榆林物流公司 62%股权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络平台公开挂牌

拍卖。挂牌价格以山东仲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兖矿东华榆

林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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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鲁仲泰评报字﹝2021﹞第 3号）的评估值确定，为人民币 595.98

万元。 

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讨论审议，批准山东端信公司

参与竞拍榆林物流公司 62%股权。2021年 11 月 16 日山东端信公司收

到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15 日的《成交确认

书》，确认本次交易正式成交，最终价格为人民币 595.98 万元，山

东端信公司已足额缴纳了转让价款。 

山东能源是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有

公司 55.76%股份，榆林物流公司为山东能源实际控制的企业；山东

端信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

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，但不构成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山东能源临时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人民币

196,744.31万元，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.63%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山东能源。 

山东能源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，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247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李

伟，主要从事煤炭、煤电、煤化工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新材料、

现代物流贸易等业务，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 57-1 号

高新万达 J3写字楼 19 层。 

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山东能源总资产人民币6,851.03亿元，

净资产人民币 2,262.51 亿元；2020 年度，营业收入人民币 6,752.40

亿元，净利润人民币 111.79 亿元。 

三、榆林物流公司基本情况 

榆林物流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0月，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，



 3 

为山东能源权属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张珂，注册地址为陕西省榆林市榆

阳区金鸡滩镇金鸡滩煤矿东南侧。 

（一）股权结构 

榆林物流公司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，其中：东华物流公司

出资人民币 310万元，持有 62%股份；榆林市浩海煤炭装卸服务有限

公司出资人民币 190 万元，持有 38%股份。 

（二）经营范围 

主营业务为普通货物运输、煤炭销售、煤炭装卸服务、矿区保洁

服务、煤炭信息咨询服务、货运信息咨询服务、停车服务、煤炭分筛、

信息配载、厂内倒运装卸服务等。 

（三）财务指标 

以下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，均经审计。 

币种：人民币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1年 1-7月份 2020年度 2019年度 

营业收入 16,223.05 18,115.56 12,516.93 

利润总额 1,498.11 1,258.62 1,185.80 

净利润 1,107.37 919.10 867.26 

项目 2021年 7月 31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

资产总额 9,838.48 10,871.14 128,50.57 

负债总额 7,255.17 4,590.06 7,567.75 

净资产 2,583.31 6,281.08 5,282.82 

四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榆林物流公司 62%股权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款 

人民币 595.98 万元。 

（三）付款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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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。 

（四）股权变更 

法院将依据交易确认书出具裁定书，并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

裁定书完成股权变更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交易可以提高山东端信公司盈利能力，增加业务空间，

扩大业务规模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有利于保障金鸡滩煤矿的煤炭顺利外运，提高其

运输调度、煤炭营销能力，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益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

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六、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1年 9月 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

次会议审议批准。 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共 11 人，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8 名非

关联董事一致批准本次交易，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，会

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

公司 4 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提

交董事会讨论审议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，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

意见如下： 

1.公司董事会对《关于山东端信公司公开竞拍榆林物流公司 62%

股权的议案》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、上市监管规则及《公

司章程》规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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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端信公司参与公开竞拍榆林物流公司 62%

股权，有利于提高其盈利能力，增加业务空间，扩大业务规模； 

3.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通过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进行，对公司及

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，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关于山东端信公司公开竞拍榆林物流公司 62%股

权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6 日 

 


